
四川银行宜宾分行(拟)办公大楼楼顶字采购项目澄清01号

致各潜在投标人:

针对本项目招标文件内容澄清如下：

1.本项目招标文件“第七章 评标办法”综合评分明细表中样品“四川银行广告字 logo 小样”字母、行标、

行名样式至少提供一种即可，颜色不限于白色或蓝色。原“小样规格40cm×100cm（误差±1cm）”的尺寸偏差，不

强制要求长、短边同时满足。

2.补充提供标识标牌矢量图，请各投标人自行下载参考。

3.其他内容保持不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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